附件3：评分办法
	1
	投标报价
(30分）
	投标报价（满分30分）价格得分按以下公式计算

磋商公司价格得分=(磋商基准价/磋商最终报价)*30

磋商基准价为所有符合本次磋商要求的最低报价。

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。（符合必备条件的供应商才能进入有效评分）

	2
	技术部分评分(70分)
	检测人员资质评审
(5分）
	项目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检验职称证书得基本分2分，其他拟派人员每增加一个检验师职称证书的加1分，分数加至满分为止。（需提供相应的职称证书）

	
	
	履约保障方案（5分）
	根据响应文件描述和现场解释和陈述进行横向比较。

第一个档次（4-5分）
第二个档次（2-3分）
第三个档次（0-1分）

	
	
	仪器设备及方法学评审
（20分）
	根据拟投入仪器设备及使用的方法学的合理性、先进性进行横向比较打分。

第一个档次（14-20分）
第二个档次（7-13分）
第三个档次（0-6分）

	
	
	检测能力及质量评审
35分）
	①采购需求第“二、▲拟开展的的委托检验项目”（15分）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
②根据检测能力的强弱（实验室认证情况等）及检测质量的优劣性（近期参加室间质评结果）、新项目的开展能力、标本收取与报告发放的及时性等进行横向比较打分。（20分）

第一个档次（14-20分）
第二个档次（7-13分）
第三个档次（0-6分）

	
	
	 类似业绩（5分）
	投标人提供近三年类似服务项目业绩。需提供项目业绩的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。每个业绩得1分，满分为5分。（未提供有效的业绩证明材料的不得分）



